
律政司司長談鼓吹「港獨」和銅鑼灣書店事件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四月一日）出席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剛才你提到執法部門須要搜證，如果只是違反《基本法》是否

有執法部門須要搜證？如果不是只是《基本法》，是有些本地刑事法

例違反了，有哪些條例可能會涉及？

律政司司長：我相信大家如有留意當日他們的記者招待會，特別是他

們宣布這一個黨創立時的記者招待會和他們之後的言論，其實他們在

解說其政治理念和行動時，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他們有講及他們可能

會採取的手段，詳情我不在此重複。鑑於他們的解說，我們認為有必

要審視這個情況，所以日後若他們不只是開記者招待會，而是有其他

行動，當然我們要密切留意。另一方面，若他們是一個政黨或其他的

團體，如果我沒有記錯，他們在公開場合亦有談論過他們跟公司註冊

處或其他方面去註冊團體這方面的事宜，這些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否認

亦會涉及法律考慮，所以這一方面我們作為律政司這個處理法律的部

門，我們亦有責任去跟進。



記者︰有法律意見指，若他們倡議用一種暴力推翻現時中國共產黨的

政權才會所謂違法，講「港獨」這東西其實不算違法，因為是一種言

論自由。你是否認同這種法律觀點？另外李波的案件，他自己承認偷

渡回內地，現時可自由出入中港兩地，其實現在政府有沒有任何跟進？

還是把事件當作完結、不了了之？

律政司司長︰先回答你第一條問題。我希望，或者這樣說，我不希望

任何人會以身試法，亦不希望我們現時談的這件事的香港民族黨的相

關人士以身試法。所以至於說，他自己應該做些甚麼，若他們認為他

們有不清楚的話，他們可以諮詢他們的法律意見，這是我給他們的忠

告。至於往後我們會用甚麼法例，剛才我也說得很清楚，現階段我不

可能在未有一個調查報告，或事件未發生前，我不可能現在去說，對

任何人也不公平，對我的同事，或對有可能涉及這件事的人亦不公平，

亦不是一個正常的程序。你剛才第二個問題，有關李波先生的事件，

正如剛才我在委員會回答問題時亦說過，我的理解是警方仍然繼續調

查這件事，在我們香港政府的立場來說，我們仍然希望可以採取相關

的跟進行動，所以未有一個句號可以劃上去。謝謝大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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